附件3

陇川县固定污染源清理发证综合工作小组
一、主要职责
具体负责清理发证各项工作，参与领导小组要求的相关检查工作。
二、组成成员
	
	姓名
	职务（职称）

	组长
	董生龙
	高级工程师

	副组长
	丁兴周
	陇川县环境监察大队负责人

	
	彭胜武
	工程师

	成员
	寸待龙
	县工业园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长

	
	宴聪华
	县税务局税政股股长

	
	宁  敏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股长

	
	杨恩宏
	陇川供电局办公室主任

	
	张丽娟
	县农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站站长

	
	赵兴闯
	章凤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赵  蓉
	景罕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陈玉兰
	城子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张幸旺
	陇把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常枝源
	户撒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祝浩刚
	王子树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甘力泉
	勐约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杨小哏
	清平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李昀臻
	护国乡人民政府工作人员

	
	李维亮
	农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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